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情况 内容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视源股份 

证券代码 002841 

注册地址 广州黄埔区云埔四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洋 

董事会秘书 费威 

证券事务代表 杨晋杰 

联系电话 020-32210275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2 年 8 月 11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保荐工作概述 

2022 年 3 月 30 日，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源股份”、

“发行人”、“公司”、“上市公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69 号）核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发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工作期间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发行保荐工作阶段；第二个阶段为持续督导阶段。广

发证券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恪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

勤勉尽责地完成了对视源股份的保荐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保荐阶段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广发证券就发行人基本情况、业

务与技术、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高管人员、组织结构与内部控制、财务与会计、

业务发展目标、募集资金运用、风险因素及其他重要事项等内容进行充分详细的

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 

提交推荐文件后，广发证券配合中国证监会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其它中介机

构对反馈意见进行答复，按照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

调查或者核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提交推荐股票上市所要求的

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在持续督导阶段完成了以下工作： 

1、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情况 

（1）持续督导期间，广发证券根据相关公开承诺及约定，督促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和相关股东履行相关承诺； 

（2）持续督导期间，广发证券协助并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内部

规章制度，逐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同时关注并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上述各项规

章制度。 

2、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广发证券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进行持续关注，审阅其信息披

露文件。 

3、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广发证券按照持续督导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关联交易、外汇套期保值、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暂

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4、督导发行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广发证券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等承诺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5、其他持续关注事项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广发证券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业绩、经营环境和业务变化

情况、管理层重大变化情况、采购和销售变化情况、公共传媒关于发行人的报道

等事项。 

经营业绩方面，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1.73亿元，同比下降 3.9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0 亿元，同比下降 33.89%。2023 年度净

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导致交互智能平板均价有所下降及相关费用投

入有所增加；以及部分主要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下降导致：部件业务方面，受全

球电视机消费市场需求收缩、主要电视机客户出货量下降等因素影响，公司液晶

显示主控板卡等相关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6.91 亿元，同比下降 12.13%，但液晶

电视主控板卡的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智能电视主控板卡出货量占比提升至

76.86%；教育业务方面，受采购需求疲软、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2023 年

实现营业收入 55.38 亿元，同比下降 8.81%，但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至 50.2%；

海外业务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2023 年公司实现交互智能平板等终端产品在

海外市场的营业收入 37.22 亿元，同比下降 1.56%，但随着 2023 年下半年海外

市场的恢复、海外客户的拓展以及新品的推出，公司海外业务自下半年起实现快

速发展，同比增长 40.25%。 

保荐机构提请上市公司司持续关注业绩波动因素，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积极做好经营应对和风险防范措施。 

6、保荐机构配合广东证监局、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情况 

（1）持续督导期间，广发证券制定持续督导工作计划，并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报送持续督导工作计划、持续督导工作自评表和现场检查

报告等文件； 

（2）持续督导期间，广发证券按照有关要求对发行人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按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现场培训报告。 

三、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项目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2、持续督导期内中国证监会、

证监局和交易所对保荐机构

或其保荐的发行人采取监管

2023年 9月，广发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2023〕65 号），指出广发证券在美尚生态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业务中未勤勉尽责，构成



项目 说明 

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违法。证监会对广发证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保荐业

务收入 943,396.23 元，并处以 943,396.23元罚款；没收承销

股票违法所得 7,830,188.52 元，并处以 50 万元罚款。 

对此，广发证券已按期缴纳罚款，同时深刻反思过往执

业中存在的不足，持续遵循合规稳健的经营理念，进一步强

化投行业务内控机制，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切实履行勤勉尽

责义务，全面提升投行业务质量。 

3、其他重大事项 无 

四、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发行保荐阶段，视源股份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提供本次发

行所需的文件、材料及相关信息，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

和核查工作，为保荐机构股票发行及上市推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在持续督导阶段，视源股份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

及时、准确的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能够应保荐机构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文件。 

五、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发行保荐阶段，视源股份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会计师能够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专业意见，并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和核查

工作。 

在保荐机构对视源股份持续督导期间，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会

计师能够及时出具有关专业意见。 

六、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通过查阅公司“三会”资料和信息披露档案等资料，保荐机构认为，在持

续督导期间，视源股份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档案资料保存完整。 

七、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对视源股份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视源

股份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

合中国证监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

毕，广发证券继续履行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责任。 

八、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之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伍明朗                       吴  楠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                

林传辉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4日    

 


